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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监局现场检查的监管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日接受了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监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对公司自 2011 年 9 月 16

日上市以来，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质量、公司治理、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的现场检

查和持续督导现场核实工作，公司近日收到了上海证监局对本公司下发的《关于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沪证监公司字[2012]385 号)（以下

简称“《关注函》”），《关注函》中指出公司存在如下问题： 

1、董事长配偶违规买卖公司股票 

存在问题：2012 年 7月 6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春霖配偶卖出 10,000

股公司股票；7月 14 日，公司发布业绩预告称，2012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预计比上年同期下降 30-40%。上述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3.7.13的规定。此外公司在报给我局的股权激

励备案材料中称“自 2012年 3月 17日起至 2012年 9月 17日，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直系亲属均没有在二级市场买入或者卖出巴安水务股票的行为”，与

实际情况不符。 

2、未严格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存在问题：公司未按照一事一记的要求填写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公司 2012

年 5月 31日前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档案未记录知悉内幕信息的地点、方式以

及内幕信息所处阶段等事项。上述情况不符合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

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证监会公告[2011]30号）的规定。 

3、未严格执行公司制定的合同管理制度 

存在问题：公司个别合同的签订未严格履行内部审批程序，不符合公司《合

同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针对上述问题以及公司自查、公众评议反映的问题，根据中国证监

会《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公司

[2007]28 号）、《关于做好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证监公

司[2007]27号）等法律法规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改进规范运作，进一步提

高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将于 2012年 11月 15日前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整改报告报送上海证监

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互联网网站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一月九日 

 




